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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稿（113.3.10）
發稿人：襄閱主任檢察官宋文宏

電話：07-2161468

高雄民生平台出擊

雄檢偵辦本轄廠商涉嫌違反食品安全衛生法案件，檢察官訊

問負責人在內 3人後聲請羈押禁見

本署前於 113年 3月 1日接獲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通報，轄內廠商所

製造產品經檢出含有「蘇丹紅」之情事，隨即指派本署民生專組主任

檢察官莊玲如、檢察官李侑姿指揮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

三大隊第三中隊會同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署南區管理中

心等單位，至涉案業者相關處所 2 處進行搜索，查扣相關帳冊、電磁

紀錄等，並指示衛生局查封違規產品共 32,739公斤，另針對現場違規

產品進行抽檢，另帶回被告李○○（男，66年次）及其配偶 2人進行

調查，2人於訊後請回。嗣本署檢察官密集檢視查扣所得相關資料後，

再於同月 8 日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航業調查處高雄調查站、南部地區機

動工作站、高雄市調查處資安科、保七第三大隊、高雄港務警察總隊

會同高雄市衛生局、食藥署南部管理中心等單位至涉案業者相關處所

4處進行搜索，並拘提被告李○○、吳○○（女，64年次）、謝○○（女，

72年次）、章○○（女，62年次）等 4人及通知證人 5人到案進行訊

問。本署檢察官於昨（9）日晚間訊問完畢，經綜合卷內事證，認被告

李○○、吳○○、謝○○等 3人涉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條第 1

項第 3款、第 10款及同法第 49條第 2項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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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足認有逃亡、滅證之虞，並有羈押之必要，經向法院聲請羈押禁

見，另被告章○○經檢察官諭令以新臺幣 10萬元交保候傳。嗣法院審

理後，認被告 3 人犯罪嫌疑重大，且有滅證、逃亡等羈押原因，但無

羈押之必要，諭知李○○以新臺幣 80萬元交保、被告吳○○、謝○○

則以 20萬元交保，本署檢察官將提出抗告。

本案李男涉嫌以其親友掛名為負責人，在臺灣地區成立「津○國際

貿易有限公司」、「佳○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杰○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初○○○素食食品有限公司」、「廣○國際貿易有限公司」、「釜○國

際貿易有限公司」、「玉○○有限公司」、「海○國際食品有限公司」、「淞

○實業有限公司」、「龍○○○食品有限公司」」等 10 家公司，李男並

在大陸地區成立與臺灣地區同名之「龍○○○食品有限公司」，吳女、

謝女、章女則分別為公司之倉管、品管及會計人員。其間李男先以大

陸地區公司之名義向大陸地區不特定農村收購製作辣椒粉之原料並進

行初步加工後，再出售予渠等所成立之臺灣地區公司，並由該等公司

在臺灣進行第二次混料加工後，出貨與下游廠商。而上開公司自 107

年間起，即陸續遭檢出所進口之產品含有「蘇丹紅」色素，仍繼續向

「龍○○○食品有限公司」進貨，且為規避檢查，復變更以香港某公

司之名義為出口商持續自大陸地區進口辣椒粉原料。另李男公司於

110年間曾出貨與小○坊公司之「青辣椒粉」，經小○坊公司自行委託

檢驗公司檢驗，發現檢出「蘇丹紅」色素，而退貨與李男公司，詎李

男復將同批貨品再出貨與另一廠商。後續本署檢察官仍將持續清查、

比對相關帳冊資料，以釐清案情全貌。

本案係透過本署民生安全平台機制，發揮即時通報、即時查緝之功

能，由本署檢察官即時介入指揮偵辦，並協助高雄市衛生局進行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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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產品及證物，始能及早進行後續下架、通報等行政流程，本署將

持續在現有民生安全平台的基礎下，加強與地方衛生機關之聯繫，共

同確保民眾食品安全。本署並呼籲不法之人，切勿心存僥倖，以身試

法，本署對於食品安全絕對零容忍，以維護社會治安，保障民眾安全。


